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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财政责任分担研究述评 

——基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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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承担着财政责任。对学术界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政府财政责任

内涵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担财政责任的现状、分担构想、制约因素以及分担机制的优化

途径等方面的成果进行梳理，并提出未来应 从“技术”“责任激励与约束机制”等视角对养老保险政府财政责任

分担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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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government sharing of fiscal responsibility for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 for urban worke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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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ment undertakes the fisc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 for urban worker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mainstream academic circles about the fisc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on the 
connotation, this paper sorts out wit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sharing the responsibility for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 for urban workers 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sign，restricting factors and optimization ways. The 
author proposes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and the “incentive and constraint 
mechanism for sharing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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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述评的缘起  

与发达国家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四四二”

的构成模式不同，中国始终把基本养老保险作为养

老保险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其在养老保险体系中

占很大比重。虽然中国目前已设计了由基本养老保

险、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三大
支柱构成的养老保障体系，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职工

的养老金主要来自基本养老保险，其他两大支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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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面窄而功能较弱。近年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收支出现缺口的省份日益增多(目前已有 20 多
个)，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学者的预
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2021—2050年中
国会出现严重的职工养老基金财务危机，东部和西

部地区会因较大的经济差距造成养老金赤字和盈

余的不同局面[1]，政府承担的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

支缺口的兜底责任将越来越重，其财政风险也将越

来越大[2]，客观上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理分

担财政责任，各尽其责。由于受观念、体制、机制

等因素的制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实施

中存在着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责任分担范围不明

确、比例不合理、转移支付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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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各级政府履行责任。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已列入政府议事日程，从省级统筹到全国统

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范围、责任性

质和履行责任的方式必然随之调整变化。如果缺乏

有效的责任分担机制，必将引起各级政府在履行责

任方面的困惑和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中央与地方

政府财政责任分担问题成为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改革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

题，有必要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学术界对此进行

了探讨，笔者拟对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和评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以期对深

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责任分担研究有所

裨益。 

二、研究成果的梳理 

既有文献主要从政府财政责任内涵、中央和地

方政府责任分担现状、分担构想、制约因素、分担

机制的优化路径等四个方面展开对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政府财政责任的研究，现简要梳理如下： 
1．政府财政责任内涵 
学界普遍认为，政府应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体系中承担财政兜底责任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

责任和监督责任。刘远风认为，某项制度中的政府

责任往往是指或有责任，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中政府的或有责任具有显著的兜底性[3]。由于财政资

金的有限性，兜底责任不宜包揽过多，否则会产生

财政风险。养老保险体系中，中央政府的兜底责任

包括承担养老救济、养老金担保、保障基本投资回

报率、补偿养老基金损失、弥补养老金缺口和兑现

养老金承诺等[4]。对于机关事业单位而言，在个人或

单位确实无力履行相应的缴费义务时，为保证制度

的正常运行，政府代其缴费或给予相应救助也是其

应承担的兜底责任。邓大松也认为，中央政府主要

是承担兜底责任，即当社会保险基金出现缺口时，

由财政来补缺。此外，政府应提供一个合适的制度

框架，包括有关的立法与司法制度与监管制度，重

点对养老基金进行监管[5，6]。杨斌等通过“五维”框

架下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财政责任机制改革的分

析，指出兜底责任是政府的首要责任，政府不应直

接承担养老保险的供款和给付[7]。刘渝琳等通过阐述

通货膨胀、养老保险与政府责任的关系，建议政府

通过加大财政投入来弥补通货膨胀对养老保险待遇

的不利影响[8]。杨燕绥在对养老金体系中财政承担的

责任进行梳理时，认为政府只应负责保障国民的基

础养老金待遇，而不宜负责与职工个人缴费相联系

的养老金水平的提高或降低[9]。楚廷勇等研究指出，

政府责任不仅包括财政责任，还包括制度责任和监

督责任[10]。单大圣则主张政府尽快划拨部分国有资

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另外还需履行统筹规划、政

策引导、监督管理和提供公共养老服务的职责[11]。 
2．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责任分担现状与构想 
基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政府责任的兜

底性，财政责任分担是各级政府责任分担的核心。

财政学家 Richard W. Tresch提出“最佳配置职能”
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多级财政单位才具有效率[12]；

Joan Costa-Font等也肯定了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作
用[13]。中国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顶层设计中没

有对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责任分担比例进行量化

规定，中央与地方政府责任分担不明确，致使财政

投入效率低，养老保险没有形成良性发展的局面，

近年来这一问题引起了学界关注。 
郑秉文认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单位管

理过渡到社会统筹之后，没有一个明确的分工机制

来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责任

不明确、分配不合理，而且双方在实践中均看重短

期利益而不去防范未来的风险[14]。郑功成建议借鉴

德国经验，将政府财政兜底责任固化为养老保险基

金总支出的 20%，在全国统筹前，中央政府与省级
政府各分担50%，在全国统筹后则按照7 3∶ 或6 4∶

的比例分担，以充分体现中央财政的兜底责任，同

时明确地方政府分担的责任大小[15，16]。有学者基于

“技术视角”，对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责任分担比

例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和精算研究。例如，杨斌等

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得出自新的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条例实施以来，中央财政年均补贴约占

80%，地方财政年均补贴约占 20%[17]；雷晓康等对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设计了两种基础

养老金计发标准，在基于全国社会平均工资标准计

发基础养老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上缴全国统筹基

金的比例为 31%～34%；在基于各地居民消费水平
标准计发基础养老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将社会统

筹基金的 35%～37% 上缴给中央政府作为全国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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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18]。林治芬统计了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历史赡养率和替代率，基于基础养老金收支的精

算平衡，设计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养老保险责任划分

方案，并对拟定方案进行了测算与评价，对责任的

财力匹配可行性进行了初步分析[19]。Kevin Yu-Ching 
Hsieh 用代际核算的方法评价了中央及地方财政责
任的可持续性并提出了实现路径[20]。 

3．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责任分担的制约因素 
很多学者认为目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理分

担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责任仍然受到诸多限制。 
一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不合理。由于顶层

设计不合理，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缺乏

一个明确的分工机制来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14]。卓

远见认为，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管理内容和

权限只有大小的分别，而无具体的详细内容划分[21]。

邓大松指出，由于各级政府在事权方面缺乏明确的

责任划分，导致养老保险管理中政府职能的越位与

缺位现象并存[22]。 
二是基本养老保险发展中存在严重的地区不

平衡。各省(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负担
与该地财力状况严重不对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在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已成为影响全国统

筹中政府责任分担的一个重要因素[18]。杨斌等研究

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制度内抚养比进一

步下降，基金支付压力不断加大，地区间的养老保

险财务失衡趋势日益加剧[17]。 

三是现行政治体制和财政体制不能调动地方

政府承担责任的积极性。Liu Dehao 认为，受政治

权责划分模式的制约，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政府

之间权责划分随着中国的政治环境转变而进行相

应的调整和改革 [23]。文太林等认为，在以 GDP 为

主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增长而忽

视职工的养老保险，必然会弱化养老保险基金的征

缴，强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从而使得养老保险

的财政责任不断上移，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扭曲[24]。

刘尚希认为，在中国财政体制中，政府间事权划分

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即上级政府是委托人、下级

政府是代理人[25]，从利益结构看，中央与地方政府

都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其目标函数是不一致

的。在经济不发达的市(县)，当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时，地方财政无力对收支缺口进

行财政兜底，职工基本养老金的给付很难及时兑

现，在中央财政加大对市(县)的转移支付之后，又

使得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如

1998—2001年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贴中，90%以上

均来源于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不足 10%[17]。 

四是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不规范。在中国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深化改革中，政府的“承

包制”观念依然存在，没有形成规范的中央对地方

的转移支付机制；现行财政分级负责体制采取的是

中央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单个对应、单个处理

的关系，缺乏统一的政策规范，也缺乏平等的公共

博弈[15]。杨斌等认为，一系列问题的深层原因是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的非制度化[17]。 

五是养老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目前中

国法律法规仅仅是笼统地规定政府须承担财政补

贴，未明确规定各级政府之间应当如何具体划分财

政责任。养老保险的法治化程度较低，导致中央和

地方财政责任划分不清[26]。而且，中国的社会保险

法没有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预算制度进行

规定，因而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没有成型的基

金预算保障体系，不利于政府的财政配置责任履行

到位[27]。 

4．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责任分担机制优化路径 

对于如何解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央与

地方政府责任分担的不合理问题，学界给出了不同

的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在对总的财政责任进行固化的基础上确

定中央与地方财政责任的分担比例。Michael W. 

Kpessa认为，要确定各级政府出资金额的上限及其

法定的责任[28]。郑功成强调，首先应将政府财政兜

底责任进行固化，然后把这一总的财政责任以明确

的分担比例划分到中央和地方政府[15]。张楠则认

为，分担比例的确定要考虑各省(市)的实际，避免

责任与其财力不对称；还需要考虑老龄化预储基金

问题[29]。 

二是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实现中央与

地方财政责任分担的合理化。杨斌等认为，中央政

府要综合考虑全国各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运行状况、老龄化、经济增长和个人账户空账

规模等因素，分等级给予地方财政支持；同时要改

进项目管理方式，仅对资金的使用方向和范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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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配套要求，

以提高地方政府的自主性[17]。中央政府应优化预算

管理程序，建立规范有效的转移支付体系。根据财

政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地方政府获得完备信息并让

这些信息公开具有必要性[30]。 

三是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各级政府的

责任行为进行激励与约束，确保责任分工的落实。

Helmuth Cremer认为社会保险中政府责任分担要注

重激励效应[31]，要使各级政府真正承担应负的责

任，应注重对养老基金的监管 [32]。郑功成提出，

要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责任履行的激励与约

束机制[33]，明确国家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统一监督

管理权，省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承担相应的监管责

任，地市级以下政府则不再介入监管[15]。邓大松也

认为，在监督机构的设置上可以考虑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内部设立监督部门，主要负责对国家政

府有关部门和地方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监督，省级政

府也应设立相应的机构监督下级政府[22]。雷晓康等

认为，中央政府应遵循激励约束原则，在与经济发

展水平相适应原则的前提下，采用基本养老保险扩

面、保险费征缴和新增退休人数等重要指标对地方

政府进行年度考核和奖惩[18]。朱梅等认为，中央政

府应要求各省级政府利用所剩余的社会统筹资金，

并对由地方财政补贴形成的地方附加养老金建立

严格的监督机制[34]。杨斌提出，在基本养老保险中，

要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责任分担、财政预

算责任、供款责任和监管责任的制度化[35]。另外，

财政学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也为构建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中各级政府财政责任激励与约束机制

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Craig Foltin 认为政府部门的

自治和监管之间要适当平衡[36]；Qian等将激励相容

与机制设计学说引入财政分权理论，强调对地方官

员的约束与激励机制需并举[37] 喆；马 建议采用预算

权来激励地方政府，促使地方政府为实现本位利益

而自觉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38]。 

三、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既有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央和地方政

府责任的文献大多着眼于制度设计的理论探讨和制

度实施问题的定性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供借

鉴的方法，但仍存在三大不足：(1) 对政府责任内涵

的分析不全面。责任的内涵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

指责任主体分内应做的事情，二是指责任主体没做

好分内事而应承担的后果，当前学界对后者的研究

较缺乏。(2) 对政府财政责任及中央和地方分担比例
的量化分析缺乏应有的关注。既有研究采用的收支

精算模型过于简单，忽略了工资水平、通货膨胀和

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动态变化，难以对政府责任总量

进行科学把握；预测分析仅限于从基金收支余缺来

判断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财政责任分担中的损益，极

少具体测算各级财政的承受能力。(3) 关于体制因素
对养老保险方案设计及运作的影响研究不深入，尤

其是缺乏基于“技术”和“体制”相结合的视角来

探讨政府间责任分担机制的研究。 
鉴于已有研究的不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政府财政责任分担的深入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

着手： 

(1) 政府财政责任固定化和量化的“技术视角

的研究”。在政府财政责任的固定化研究方面，主

要是研究方法的探索和方法体系的构建，一是实证

研究方法和经济学的计量模型的运用，二是保险精

算模型的优化，重点是在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预测的

基础上把握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财政支出需求总量，

对可能出现的财政风险进行分析，从根本上理顺国

家财政与养老保险制度的关系。在确定中央和地方

政府的财政分担比例方面，首先要从社保基金收支

平衡、各级财政收入能力两个方面入手，对各级财

政历年的实际分担比例进行分析。其次，对国外养

老保险各级财政分担的比例进行比较研究。再次，

对中国各级财政收入能力、拟定的各级政府财政分

担比例方案进行预测分析。 

(2) 体制因素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方案设计及

运作的影响。首先应加强责任内涵中“责任主体没

做好分内事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的研究，再结合

上述“技术视角的研究”，从“体制的视角”探讨

中央和地方政府责任分担激励与约束机制，进一步

研究如何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财政支出责

任调整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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